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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)》、康力电梯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

我们作为康力电梯的独立董事，已经事前从公司获得并审阅了公司董事会提供的

相关资料，就相关情况向公司进行了核查，现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

审议的有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继续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经核查我们一致认为： 

1、公司本次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依据市场交易原则公平、公开、

公正、合理地协商交易价格，交易价格公允合理，符合当前实际情况及股东利益，

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； 

2、公司本次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，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

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

情形。 

二、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独立意见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：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。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，可以将

公司的应收票据和待开应付票据统筹管理，减少公司资金占用，优化财务结构，

提高资金利用率。我们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8,000 万元的票据池

额度，即用于与所有合作银行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质押、抵押的票据合计即期余额

不超过人民币 8,000万元，上述额度可滚动使用。 

三、关于确定回购股份用途的独立意见 

公司本次《关于确定回购股份用途的议案》是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
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》的相关规定进行的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公司本次

回购股份事项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明确回购股份用途后不会对公司经营、财务

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，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。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可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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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

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，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，公司及子公司

使用合计即期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6 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适时购买低风险的信托

产品或商业银行、信托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其他低风险理财产品，有利

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，也有利于提高现金管理收益，符合公司利益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。 

我们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合计即期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6 亿的自有闲置资

金购买低风险的信托产品或商业银行、信托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其他低风

险理财产品。上述额度可滚动使用。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9 年度第一

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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